臺 中 市 清 水 區 清 水 國 民 小 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資深優良教師推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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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
	1、 經查本表所填資料與佐證資料相符。

2、 符合本年度服務屆滿（    ）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有關條件。

  


申 請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長

簽  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 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 章

填表說明： 一、現職：係指推薦人現在職務全銜，例如「教師兼訓導主任」、「導師」、「護理教師」。

2、 填服務及進修欄應特別注意：

             （一）到離職日期之年月日均應詳填。

（二）如有進修，應在進修該欄備考內依實際填明「公費進修」 、「辭職進修」……等等。

（三）如利用假期進修者；不必填列，僅需在學歷欄校名項詳填，如「○○大學（暑期）物理研究所」

      「○○師範學院暑期進修班」…..等等。

三、各欄應詳實填列並由權責人員核實蓋章。

